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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歐盟入出境系統相關規範簡介 

二、議題所涉法規 

無 

三、背景說明（緣起） 

歐盟近年推動入出境系統（Entry/Exit System，下稱 EES）1，

係以邊境資料登錄、身分核驗及資料保護監督為制度核心，爰簡介該

系統相關規範。 

四、問題爭點 

歐盟 EES 係一自動化資訊系統，用以登記非歐盟公民短期入境

29 個歐洲國家外部邊境之資料。該系統記錄入境者姓名、旅行證件

資訊、生物辨識資料（指紋及臉部影像）、入出境日期及地點，以及

記錄拒絕入境情形；且該系統自 2026年 4月 10日起，取代護照蓋章

制度，藉以自動偵測逾期停留者2，爰簡介相關規範。 

五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EES紀錄資料 

歐盟自 2025 年 10 月 12 日起，依據建立數位入出境系統之第

2017/2226號規則，啟用新的數位入出境系統（EES），取代傳統入出

境查驗程序。該系統適用於所有進入申根區、屬短期停留即 180天內

停留未超過 90 天之非歐盟國家人民，包括持短期停留簽證或得免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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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境者，採自動化之資訊技術紀錄非歐盟人民進出申根區各國之出入

境資料，期藉此提高邊境查驗之效率，並於 2026年 4月 10日於申根

成員國全面實施3。 

EES以電子方式記錄非歐盟人民護照或簽證等文件中之資料，例

如姓名、出生年月日等資料，並記錄臉部影像及指紋等生物特徵資

料、入出境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，以及曾遭拒絕入境之紀錄4。 

EES同時查核是否具有合法入境權利，例如所持身分證明文件是

否有偽造或遭冒用、是否有逾期停留或受有入境限制等情形。若於

EES查驗程序中，拒絕提供指紋或臉部影像之非歐盟人民，將被拒絕

入境5。 

EES於必要時得與其他系統串連，例如簽證系統、歐洲旅行資訊

及許可系統，以取得更多個人資料，判斷入境合法性；而錄存於 EES

之個人資料，亦將提供予有權機關利用，包括歐洲各國具備邊境管

理、護照核發及移民相關事務權限之機關。基於防止、追訴及調查恐

怖主義刑事犯罪及其他重大犯罪之目的，亦得利用 EES資料，例如歐

洲刑警組織；或於特殊情況，在符合法定要件之前提下，如歐盟第

2017/2226號規則第 41條第 2項及第 42條之規定，方得例外傳遞至

歐盟其他國家、非屬歐盟之國家或國際組織6。 

（二）EES資料保存期限 

EES 中所錄存之入出境及拒絕入境紀錄，自登錄之日起保存 3

年；個別個人資料，自最近一次出境或遭拒絕入境之日起保存 3年又

1日；若沒有任何出境紀錄者，則自允許停留之末日起保存 5年，當

期限屆至時，資料將自動刪除7。  

撰稿人： 李振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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